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6年，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依照《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积极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监事会成员认真

履行自身职责，列席或出席本年度历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监事会现将 2016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6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八次监事会议，会议审议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6年4月7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5年年度报告》 

2、《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监事会换届和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4、《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16年预计的议案》 

5、《山东华鹏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6、《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7、《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和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二）2016年 4月 27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2016年 4月 30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祖通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四）2016 年 7 月 3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 

（五）2016年 7月 18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六）2016年 8月 24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6年半年度报告》 

2、《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2016 年 10 月 12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八）2016 年 10 月 27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监事会对 2016 年公司有关事项的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成员列席或出席了历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董事会

及经营管理层在公司的生产经营运作过程中严格遵守了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及各项制度的规定，切实履行了职责，有效的保证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二）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内控制度完善，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会计无

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同时，公司全体监事本着实事求是及对所有股东负责的态

度，审查了 2016 年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认为该报表及报告内容客观、真实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公司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翻阅了募集资金账户对

账单及募投项目相关责任人的汇报，认真审查并发表以下意见： 

审议通过了《2016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监

事会认为：《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

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16 年上

半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295,705,276.68 元置换公司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295,705,276.68元。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

会意见：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监

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四）公司收购、转让、投资和出售资产交易情况 

2016年1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

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设立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进一步拓展电商业务，开展网络科技产品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顺应国家“互联网+”创

新模式，进一步强化公司的核心优势，实现公司做大做强的目标，增强公司的综

合实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2016年 3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华鹏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49%股权予成

都壹玖壹玖酒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目的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为基础，促进彼此企业的高

速发展，有利于增强上海成赢的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能够促进公司的业务拓

展及经营效益的提升，为其项目承接、业务拓展提供进一步支持，增强综合竞争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认购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本次认购壹玖壹玖定向增发

的股份，从公司发展战略角度看，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为基础，建立全方位、

多功能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证双方在长期的战略合作中利益共享，发展

共赢，拓展公司的投资渠道，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和壹玖壹玖认为本次认

购是一项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本次交易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2016年 9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华鹏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安庆华鹏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 30%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安庆华鹏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从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成为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合并范围和权益产生重大和实质性的影

响。 

公司收购、转让、投资和出售资产交易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监事会

认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定价公允，交易客观、公正、公平。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16 年预计的议案》。2016 年，公司与相

关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尚在前述预计范围内。交易过程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情况 

报告期内，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要求，公司制定并执行了《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制度》，在重大信息发布前，相关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均履行登记备

案程序。经核查，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违规行为。 

本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的

规定，勤勉尽责，进一步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4月 6日 


